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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5〕199号

关于开展第十届锦州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锦科协发《关于开展第十届锦州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的

通知》文件要求。现组织开展相关申报工作。经学院领导同意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
锦州青年科技奖申报者年龄应在 40周岁以下（1985年 1月

1日以后出生），且具备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的青年科技工作者，

并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、创新性成果，发表在国

内外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（5篇以上）的主要作者，或有重大影

响的学术专著的主要作者；

2.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、创新性成果，获得市级以上

科技奖项的主要完成人，或重大工程项目的主要完成人；

3.在科技成果转化、科学技术普及和科技管理工作中做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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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贡献，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（须提供效益证明材 2

料）。

4.往届已获评锦州青年科技奖者不再参评。

5.申报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着重对项目

成果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导向以及研究内容的学术规范性、表述准

确性等关键环节从严审核，严格把控学术质量和思想性，确保立

项成果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并体现学术价值。涉及国家安全、国防

机密的项目不得在网上申报。

6.学院科协限报 3人，其他要求详见附件 2。

二、申报方式和时间

被推荐人主要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纸质版一份，并装订成册

列出目录。证明材料主要包括：封皮、目录、身份证、专业技术

职称资格证书、业绩材料非涉密证明(加盖单位公章)、科技成果

鉴定书、获奖证书、发表的重要论文(注明发表的刊物名称、刊

期和被引用情况)、著作(提供封面及版权页复印件)、经济效益财

务证明(加盖财务章);同时报送业绩证明材料的 PDF 扫描件电子

版一份，内容与纸质版保持一致(文件不超过 10MB)。纸质版申

报表一式两份（同时报电子版一份）。申报表是评审的重要依据，

必须严格按“填表说明”填写打印。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发展

规划与科研处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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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须经教学单位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并将候选人汇总

表电子版盖教学单位公章发送至发展规划与科研处邮箱。

截止时间：2025年 6月 13日

附件：1.第十届锦州青年科技奖评选申报材料

2.关于开展第十届锦州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
发展规划与科研处

2025年 5月 23日


